
 

四川省建筑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 
  

  

川建研院〔2019〕31号 

  
  

  

关于印发院《外部科技成果奖励管理办法》 

的通知 
  

各部门、各单位： 

为规范我院科研人员领取外部科技成果奖励，院制定了《外

部科技成果奖励管理办法》，已经 2019年第 3次院务会审议通过，

现予以印发，请遵照执行。 

  

附件：四川省建筑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外部科

技成果奖励管理办法 

  

四川省建筑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 

2019 年 4月 29日               

四川省建筑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办公室      2019年 4月 29日印发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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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四川省建筑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 

外部科技成果奖励管理办法 
  

为推动科技创新，激发科研人员的创新创业积极性，营造尊

重劳动、尊重知识、尊重创造的氛围，规范科研人员领取外部专

项科技成果奖励、资助、补助等（以下统称成果奖励），按照《关

于实行以增加知识价值为导向分配政策的若干意见》、《四川省激

励科技人员创新创业十六条政策》等文件精神，制定本办法。 

一、本办法适用于我院获得的、外部政策无明确规定奖励资

金用途的、或明确指出由单位统筹支配使用的外部专项科技成果

奖励。对相关管理办法中明确指出成果奖励资金用途的，按相应

办法执行。 

二、本办法所指科技成果奖励资金来源于外部科技成果奖励

专项经费，主要包括国家、省、市、地区政府的各级财政经费，

各级协会、学会等社会组织的经费，我院获得的相关经费纳入单

位财务统一管理。 

三、为鼓励先进，科技成果完成人申请的各类科技成果奖励，

全部用于我院对该奖项有贡献人员的奖励。 

四、为鼓励发明创造和科技成果转化，发明人申请的各级专



 

利资助，可全部用于奖励发明人，也可由发明人支配用于后续研

发、再发明、成果转化等后续工作。 

五、为维持标准规范的可持续性，编制组申请的各级标准补

助，其中 50%作为后续标准复审、修订等工作的工作经费并纳入

院科技基金统筹管理，剩余 50%作为我院编制组成员的奖励。 

六、对科研人员的奖励，按以下程序申请：提出申请→科研

技术部审核→院分管领导批准→奖励发放。其中，凡涉及到院领

导班子成员的，还需在院内公示领导班子成员对成果的具体贡献

以及拟领取奖励金额等信息。 

七、外部政策无明确规定时，以上成果现金奖励计入个人工

资总额，但不受个人年薪限制。 

八、我院获得的其他无明确规定奖励资金用途的外部专项科

技成果奖励、资助、补助等，参照本办法执行。 

  

 


